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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3-031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2023年 6月 26日，经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时代电
气”）职工民主选举，选举申竹林先生和刘少杰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申竹林先生和刘少
杰先生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职
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申竹林先生和刘少杰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
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附件：
个人简历
申竹林先生，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5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

制专业，获学士学位；2014年 6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 1995
年 8月加入中车株洲所，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项目经理，2005 年 9 月至 2011 年 1 月历任公司安
全装备事业部技术开发部项目经理、副主任、主任，2011年 1月至 2013年 5月任公司安全装备事业部
技术总监，2013年 5月至 2016年 7 月任公司通信信号事业部副总经理，2016 年 7 月至 2019 年 11 月
任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副总经理；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公司纪委
办公室主任，2020年 3月起任公司纪委副书记兼纪委办公室主任。 2023 年 6 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

刘少杰先生，198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 年 6 月毕业于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电机电器专业；2014年 6月毕业于湖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高铁工匠。 2006 年 8 月加入公司，
历任电力电子事业部制造班班长、IGBT事业部芯片线线长、主管，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任株洲
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精益生产主管，2021 年 4 月起任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模块制造一
部部长。 2023年 6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3-029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3 年
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时代宾馆 301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2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84,960,5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84,960,517
其中：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75,583,766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9,376,7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5477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69.547723
其中：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47.702737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1.844986

2023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75,583,766
3、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750941

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3,176,851
3、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5649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东林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株洲中车
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8 人,执行董事刘可安先生、言武先生、非执行董事张新宁先生因其

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龙芙蓉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83,466 99.999956 300 0.000044 0 0.000000
H 股 308,813,251 99.817860 0 0.000000 563,500 0.182140
普通股合计 984,396,717 99.942759 300 0.000031 563,500 0.057210

2、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8,813,251 99.817860 0 0.000000 563,500 0.182140
普通股合计 984,379,394 99.941000 300 0.000031 580,823 0.058969

3、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8,813,251 99.817860 0 0.000000 563,500 0.182140
普通股合计 984,379,394 99.941000 300 0.000031 580,823 0.058969

4、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8,813,251 99.817860 0 0.000000 563,500 0.182140
普通股合计 984,379,394 99.941000 300 0.000031 580,823 0.058969

5、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83,466 99.999956 300 0.000044 0 0.000000
H 股 309,376,551 99.999935 0 0.000000 200 0.000065
普通股合计 984,960,017 99.999949 300 0.000031 200 0.00002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本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9,376,551 99.999935 0 0.000000 200 0.000065
普通股合计 984,942,694 99.998190 300 0.000031 17,523 0.001779

7、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使用 2023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9,376,551 99.999935 0 0.000000 200 0.000065
普通股合计 984,942,694 99.998190 300 0.000031 17,523 0.001779

8、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9,376,551 99.999935 0 0.000000 200 0.000065
普通股合计 984,942,694 99.998190 300 0.000031 17,523 0.001779

9、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9,376,551 99.999935 0 0.000000 200 0.000065
普通股合计 984,942,694 99.998190 300 0.000031 17,523 0.001779

10、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 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7,548,055 97.330352 18,035,711 2.669648 0 0.000000
H 股 80,865,878 26.138318 228,486,173 73.853698 24,700 0.007984
普通股 738,413,933 74.968887 246,521,884 25.028605 24,700 0.002508

1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08,256 99.988823 75,510 0.011177 0 0.000000
H 股 308,269,808 99.642202 1,082,243 0.349814 24,700 0.007984
普通股合计 983,778,064 99.879949 1,157,753 0.117543 24,700 0.002508

12、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66,143 99.997391 300 0.000045 17,323 0.002564

H 股 309,376,551 99.999935 0 0.000000 200 0.000065

普通股合计 984,942,694 99.998190 300 0.000031 17,523 0.00177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和 14.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忽 略 校 验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李东林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861,422,423 87.457559 是

13.02 选举刘可安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946,395,172 96.084580 是

13.03 选举尚敬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948,481,938 96.296443 是

14.01 选举张新宁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945,315,151 95.974928 是

15.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高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970,600,208 98.542042 是

15.02 选举李开国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971,819,389 98.665822 是

15.03 选举钟宁桦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970,985,657 98.581176 是

15.04 选举林兆丰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971,355,288 98.618703 是

16.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李略先生为第七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 963,018,734 97.772319 是

16.02 选举耿建新先生为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973,847,705 98.871751 是

注：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2023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及表决情况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5,508,256 99.988823 75,510 0.011177 0 0.000000
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及表决情况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 股 292,069,908 99.622432 1,082,243 0.369143 24,700 0.008425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 于 本 公 司 2022 年 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5,997,767 99.999651 300 0.000349 0 0.000000

6 关 于 聘 请 本 公 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5,980,444 99.979508 300 0.000349 17,323 0.020143

8 关 于 本 公 司 董 事 2022
年度薪酬的议案 85,980,444 99.979508 300 0.000349 17,323 0.020143

11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
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5,922,557 99.912196 75,510 0.087804 0 0.000000

12
关于预计 2024-2026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85,980,444 99.979508 300 0.000349 17,323 0.020143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 - - - -

13.01 选举李东林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3,982,275 86.027835 0 0.000000 0 0.000000

13.02 选举刘可安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6,452,527 88.900285 0 0.000000 0 0.000000

13.03 选举尚敬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76,452,527 88.900285 0 0.000000 0 0.000000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 - - -

14.01 选举张新宁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76,395,856 88.834387 0 0.000000 0 0.000000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15.01 选举高峰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76,673,629 89.157387 0 0.000000 0 0.000000

15.02 选举李开国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6,757,539 89.254958 0 0.000000 0 0.000000

15.03 选举钟宁桦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6,207,907 88.615837 0 0.000000 0 0.000000

15.04 选举林兆丰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6,577,538 89.045650 0 0.000000 0 0.0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第 1-9、12、13、14、15、1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第 10-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2023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3、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第 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苏致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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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时代电气”）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行政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一、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选举李东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可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日披露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2）。

二、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选举李东林先生、刘可安先生、尚敬先生、张新宁先生、李开国先生、钟宁桦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

员，其中李东林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席。
（二）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选举林兆丰先生、高峰先生、李开国先生、钟宁桦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林兆丰先生为审计

委员会主席。
（三） 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
选举刘可安先生、钟宁桦先生、林兆丰先生为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其中刘可安先生为风险控制

委员会主席。

（四）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选举高峰先生、李开国先生、林兆丰先生为薪酬委员会委员，其中高峰先生为薪酬委员会主席。
（五）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选举李开国先生、李东林先生、高峰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开国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委员会委员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

事担任主席，且审计委员会主席林兆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日披露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一）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行政总监
聘任尚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牛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谭永能先生为公司行政总监、颜长

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龚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余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刘泽华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易卫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曹伟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鹏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胡云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姚中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聘任龙芙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尚敬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0 日披露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胡云卿先生、姚中红先生、龙芙蓉女士的简历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
及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上述其他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肖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肖英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肖英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选举李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李略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0日披露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个人简历
牛杰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 年 6 月毕业于中南大学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专业，获本科毕业证书；工程师。 1988年 2月至 1994年 10月历任兰州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技
术员、办公室主任。 1994年 10月加入中车株洲所，历任中车株洲所 PCB厂生产部长、生产经营处销售
部长、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2005年 9月至 2006年 12月任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2007年 1月至 2008
年 12月任公司营销中心机车事业部总经理。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任公司机车事业部总经理，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6月任公司副总经济师。 2012年 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10 月起任公
司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谭永能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5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主修电气技术专
业；2000年参加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人力资源研究生在职学习， 于 2002年 7月完成研究生进修班全部
课程并获毕业证书；2003 年参加中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在职学习，2005 年 7 月完成研究生课
程进修全部课程并获毕业证书。 1990年 7月加入中车株洲所，历任中车时代电子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中车株洲所党群工作部部长兼党办主任。 2004年 12月至 2005年 12月任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兼审计
工作部部长，2005年 12月至 2007年 12 月任中车株洲所党群工作部部长兼党办主任，2008 年 1 月至
2010年 1月任中车株洲所行政办公室主任兼决策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任公司行政总监兼工会主席。 2018年 1月至今任公司纪委书记、行政总监兼工会主席。

颜长奇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1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工
艺与设备专业，获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91年 8月加入中车株洲所，曾任中车株洲所营销中心销售
部长、外经办副主任、营销中心副总经理、中车时代电子营销总监，客车电气事业部营销总监。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担任公司动车事业部总经理，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担任公司副总经济师，
2013年 2月至 2013年 5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动车事业部总经理，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1 月担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铁路事业部总经理。 2016年 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龚彤先生， 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6年 7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力牵引
与传动控制专业，获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96年 8月加入中车株洲所，曾先后在中车株洲所电气设
备厂技术服务部、售后服务部、质量服务部、株洲时代配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技术服务事业部工作。
2005年 1月至 2011 年 7 月先后任公司营销中心服务总监、质量安全部部长、售后服务部总经理和规
划发展部部长，2011年 7月至 2013 年 4 月任广州中车电气总经理。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公
司城轨事业部副总经理，2016年 2月至 2017年 7月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规划发展部部长兼新产业事
业部总经理，2017年 7月至 2020年 3月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城轨事业部总经理。 2020年 3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余康先生，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 年 7 月毕业于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机械
电子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2000年 8月加入中车株洲所，曾先后在中车株洲所制造中心
设备部、工程技术部工作。 2005年 6月至 2011年 1月先后任公司制造中心电子装备厂主任、综合管理
部部长，2011年 1月至 2016年 2月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2016年 2月至 2017年 3月任公司总经
理办公室主任兼汽车事业部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任公司汽车事业部总经理，2018 年 2
月至 2020年 3月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自 2020年 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泽华先生，男，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2 年毕业于湖南财经专科学校，
199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1992年至 2004年加入中车株机公司，
历任财务处会计、 成本组长。 2004年至 2007 年任株洲九方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7 年至
2016年历任公司财务资产部部长助理，财务资产部部长。 2016年 4月至 2020年 3月任中车株洲所风
电事业部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自 2020年 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易卫华先生， 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年 7月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电气工
程及自动化专业，获学士学位；2017年 11月毕业于中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2004年 8月至 2010年 3月任公司制造中心工程技术部工艺工程师。 2010年 3月至 2012年 7月任公
司制造中心工程技术部部长。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公司制造中心副主任兼中试基地主任。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3月任公司轨道交通技术中心副主任兼制造中心副主任。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4月任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 2017年 4月至 2018年 2月任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兼安计环保办公室
主任。 2018年 2月至 2020年 3月任公司制造中心主任。 2020年 3月至 2020年 10月任公司副总经济
师、制造中心主任。 2020年 11月 2日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曹伟宸先生，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7 年 6 月毕业于湖南工业大学英语专
业，获学士学位；2017年 12月毕业于湖南大学软件工程领域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工程师。 2007年 8
月至 2011年 6月任公司技术管理部知识产权专员。 2011年 6月至 2011年 11月任公司动车事业部销
售二部销售经理。 2011年 11月至 2013年 6月任公司动车事业部销售一部销售经理。 2013年 6月至
2014年 1月任公司动车事业部销售二部部长。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公司铁路事业部动车主
机市场部部长。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1 月任公司铁路事业部副总经理（城际市场）。 2016 年 1 月至
2019年 1月任中车株洲所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中车株洲所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 2020年 3月至 2020年 10月任公司城轨事业部总经理。 自 2020 年 11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
理。

李鹏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年 7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
及自动化专业，获学士学位；2016年 12月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气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2004年 8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技术中心变流技术部主管设计师、系统部部长、副主任。 2017年 3月至
2019年 1月任公司产品管理中心副主任。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月任公司铁路事业部总经理。 2021
年 1月至 2022年 2月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铁路事业部总经理。 自 2022年 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肖英女士，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5年 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财务管理专业，
获学士学位；经济师 。 2005年 8月加入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 历任专员、主任
专员，2017年 4月起任董办主管，2021年 8月起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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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6月 27日在株洲时代宾馆 301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目前监事会共有 4名监事，实到监事 4名，会议由监事李略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李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光大阳光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6月 2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阳光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光大阳光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863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1 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光大阳光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光大阳光现金
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3 年 6 月 27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23 年 5 月 24 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止

2.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Σ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投
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该基金当日总份额×当日总收益 (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
保留到 “分”)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28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全体持有
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集合计划收益支付方式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集合计划份
额将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直接计入其账户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可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财
税字 [2002]128 号 ），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集合计划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bscn-am.com;
2、光大证券客户服务中心热线：95525、4008888788*2，转人工请拨“*”号键；（免长途话费）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8 日

关于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资产管理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根据《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约

定，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自《资产管理合同》
变更生效日起不得超过 3年，即最晚将于 2023年 6月 29日到期。 为更好地服务本集合计划投资者，
经与本集合计划托管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上海光大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人”）决定延长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自《资产管理合同》
变更生效日起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同时相应修改《资产管理合同》以及《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内容。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方案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不得超过 3 年”调整为“自本资

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生效日，即 2020年 6月 30日。

二、《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详见附件《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且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三、本集合计划开放期安排
本集合计划采用开放式运作，无锁定期、持有期或封闭运作期等限制投资者赎回的设置，持仓资

产整体流动情况较好，本集合计划各类计划份额持有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均可提出赎回申请。 因此，本集合计划不另行设置特殊开放期。

四、重要提示
1、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已履行规定的程序。

修改后的上述《资产管理合同》及《招募说明书》全文将登载于管理人网站（www.ebscn-am.com），供投
资者登录查阅。

2、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
效。

3、本集合计划到期前，若未能转型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且不能继续延长本集合计划存续期
限，本集合计划可能触发《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情形。届时管理人将发布相关公告，并根据《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终止《资产管理合同》并进行计划资产清算程序。 特此提示。

4、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风险控制或满足监管要求的需要，将适时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
上限或集合计划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集合计划申购、申购比例确认等措施，对本
集合计划规模予以控制。

五、其他事项
1、风险提示：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
书》、集合计划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自主判断本集合计划的投资价值，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2、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525）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bscn-am.com）了解有
关详情。

特此公告。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一）《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四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不得超过 3 年 。

六、集合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集合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资产管理合同 》生效后 ，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集合
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 ，管理人应
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 60 个工作日出
现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 ，如持续运作 、
转换运作方式 、 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
资产管理合同等 ， 并在 6 个月内召开集合计划
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资产管理合同 》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
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 60 个
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 10 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
案 ，如持续运作 、转换运作方式 、与其他集合
计划合并或者终止资产管理合同等 ， 并在 6
个月内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集合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执行。 如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 ，不符合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
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大会 。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
定 。

第 七 部 分 资 产 管 理
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
务

二、托管人
（一）托管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二、托管人
（一）托管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王江

（二）《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 四 部 分 集 合 计 划
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江

第 七 部 分 集 合 计 划
的存续

《资产管理合同 》生效后 ，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
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 ，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 连续 60 个
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 10 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 ，
如持续运作 、转换运作方式 、与其他集合计划
合并或者终止资产管理合同等 ，并在 6 个月内
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 ， 从其规
定 。

《资产管理合同 》生效后 ，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
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 ，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 连续 60 个
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 10 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 ，
如持续运作 、转换运作方式 、与其他集合计划
合并或者终止资产管理合同等 ，并在 6 个月内
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集合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
行。 如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
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 ， 从其规
定 。

第 十 八 部 分 风 险 揭
示

一、投资本集合计划的风险
4、本集合计划特定风险
……
无

一、投资本集合计划的风险
4、本集合计划特定风险
……
（5）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将面临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管理
合同到期的风险。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南方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商银行”或“发行人”）配股。本次配股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配股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浙商银行发布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以及其他相关公告,现将
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参与浙商银行本次配股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股数 配股价格
（元/股） 投资类型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4070 2.02 配股

上证 3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5700 2.02 配股

南方上证 3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4920 2.02 配股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13590 2.02 配股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 7380 2.02 配股

南方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5530 2.02 配股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8 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博时财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博时财

富”）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博时财富将自 2023年 6月 28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6540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前
端） 开通 开通

3 202102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4 202103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5 006539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6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前
端） 开通 开通

7 004342 南方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8 202015 南方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A 类（前端） 开通 开通

9 005206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0 202023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前
端） 开通 开通

11 202108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2 202110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3 002015 南方荣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4 002160 南方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15 002656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6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7 002900 南方中证 500 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8 004347 南方中证 500 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9 003161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0 012220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1 003612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2 003613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3 003295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4 006586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5 004069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6 004070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7 004702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8 013500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C 类 开通 开通

从 2023年 6月 28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博时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博时财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

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
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博时财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博时财富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博时财富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
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
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博时财富客服电话：4006105568
博时财富网址：www.boserawealth.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

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8 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诺亚正行为销售机构
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诺亚正
行”）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诺亚正行将自 2023年 6月 28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1 014933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2 015396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3 014534 南方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4 014535 南方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5 014934 南方浩益进取聚申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类 开通

6 014935 南方浩益进取聚申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类 开通

7 014697 南方誉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8 014698 南方誉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9 015215 南方誉恒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10 015216 南方誉恒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11 015160 南方宝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12 015161 南方宝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13 015578 南方宝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14 015579 南方宝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15 014946 南方高质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16 014947 南方高质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17 015318 南方浩誉稳健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A 类 开通

18 015319 南方浩誉稳健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C 类 开通

从 2023年 6月 28日起，投资人可通过诺亚正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投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诺亚正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

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
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诺亚正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诺亚正行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诺亚正行的相关规定。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诺亚正行客服电话：400-821-5399
诺亚正行网址：www.noah-fun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

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8 日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6月 2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694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6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关于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规定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
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 A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 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16940 016941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本基金管理人”、“基
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2333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3 年 3 月 28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 年 6 月 27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12070
份额类别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 A 国联安鸿利短债债券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元） 1,292,476,106.13 928,975.11 1,293,405,081.2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
元） 181,805.27 304.40 182,109.67

募集份额 （单位 ：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292,476,106.13 928,975.11 1,293,405,081.24
利息结转的份额 181,805.27 304.40 182,109.67
合计 1,292,657,911.40 929,279.51 1,293,587,190.91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单
位：份 ）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单
位：份） 20.02 0 20.02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02% 0% 0.000002%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23 年 6 月 27 日

注：（1）《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发行费用
中列支，不另用基金财产支付。

（2）我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

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应当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之后，按照具体销售机构销售网点的
有关规定， 及时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021-
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和网站（www.cpicfunds.com）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将自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开始办理， 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在申购、 赎回开放日前依照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刊登公
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